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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災無可避免，藉由落實災害防救教育工作，
培養正確防災態度、建置安全學習環境，

讓我們的孩子快樂安全成長。

群馬大學片田敏孝教授自2003年開始，
持續推動防災教育。
說服釜石市中、小學教師把海嘯融入各個
科目中，並進行一月一次避難訓練。
地震時，東中學校師生率先往高處逃生，
並協助鄰近小學生、托兒所孩童避難。
釜石市除了5名當時不在學校的學生外，
全數獲救，生存率高達99.8%。

日本宮城地震海嘯岩手縣釜石市
全體在校師生安全避難

葉志平校長籌經費強化校舍結構(實驗教
學樓，建築時才花了17萬元，但加固就
花了40多萬元)。
2005年開始，每學期在全校組織一次緊
急疏散演習。
學生已經被教育好，依教室座位排列，由
前門或後門疏散。
每週二是該校的安全教育時間。
地震當天，全校疏散花了1分36秒就到操
場集合避難。

四川安縣桑棗中學在汶川地震中
2,300位師生無一傷亡

陸、疏散避難演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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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04甲仙地震相關新聞

老舊校舍旋轉梯 地震上百學生卡住

嘉義縣興中國小在地震搖晃時，老師帶
學生要從2、3樓逃到1樓，因為校舍老
舊，樓梯是旋轉造型，逃生不便，竟然
1、2百名學生都塞在旋轉樓梯上，驚險
的一刻，都被監視器給紀錄下來。

新聞來源：TVBS

幼稚園廣播：「請注意，現在發生地震，
請你們不要驚慌，不要驚慌。」
正在上課的幼稚園，老師們手上抱著年
紀小的小朋友，一旁趕緊引導其他孩童
到空地避難，劇烈搖晃讓幼稚園鐵架不
斷抖動，嚇壞所有幼稚園孩童。

新聞來源：TVB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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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立校園緊急
應變組織

並熟悉編組分工

製作家庭防災
卡並以學習單
方式發送學生

製作校園地震
緊急避難疏散

地圖

熟悉避難疏散
時機及執行程
序並編寫演練

腳本

召開工作協調
會議讓全校教
職員工充分瞭
解演練過程

預演、演練及
檢討

學校辦理演練作業流程

活動以簡單、易行為原則，主要考慮學校自主之能力，
而非校外救援力量，因而情節以(1)緊急避難疏散；(2)
緊急安置通報；及(3)緊急救護為三大重點，演練學校
若有餘力並徵得校外救災、治安、醫療等單位同意，
才擴大至校外單位。

活動之作業流程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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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練規劃的基本觀念

研擬演練計畫之前，必須先有充分的「情境想定
」，並以學校所面臨的實際問題為主，例如大規
模地震後，是將小學生留校、安撫、等候家長接
回(若是，如何操作？)？或直接讓小學生回家？

應包含臨災戒備(地震則無)、緊急應變、演後檢
討之內容。

必須明定各執行程序之權責編組及銜接介面。

必須確保所需的資源與人力。

必須確保演練的過程中，所有作業均隨時序有詳
細的紀錄，以利事中查證以及事後重構與檢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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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揮官

副指揮官
(發言人)

搶
救
組

通
報
組

避
難
引
導
組

安
全
防
護
組

緊
急
救
護
組

※教職員工49人(含)以下之學校，減少
編制安全防護組及緊急救護組。

50人(含)以上應變組織

安
全
防
護
組

緊
急
救
護
組

成立校園緊急應
變組織並熟悉編

組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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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分工表[教職員工數50人(含)以上之範例]

編組及負責人員 負責工作

指揮官
校長

‧負責指揮、督導、協調。
‧依情況調動各組織間相互支援。

副指揮官(兼發言人)
教務主任或其他指定人選

‧負責統一對外發言。
‧通報中心受災情形、目前處置狀況等。

搶救組
學務處

技工/技佐

‧受災學校教職員生之搶救及搜救。
‧清除障礙物協助逃生。
‧強制疏散不願避難之學校教職員生。

通報組
校安中心人員

‧通報縣市教育主管單位(教育局處)及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
理中心已疏散人數、收容地點、災情等。

‧負責蒐集、評估、傳播和使用有關於災害、資源與狀況發展的資訊。
‧通報地方救災、治安、醫療等單位，並請求支援。

避難引導組
教務處

各班導師

‧平常擬定緊急疏散防災地圖(疏散路線和集合地點)。
‧災時協助教職員工生緊急疏散及安置。
‧在疏散集合地點設置服務台，提供協助與諮詢。
‧協助避難至學校知民眾之應急所需。

安全防護組
總務處
警衛

‧協助發放生活物資、糧食及飲水。
‧各項救災物資之登記、造冊、保管及分配。
‧協助設置警戒標誌及交通管制。
‧維護學校及避難收容場所之安全。
‧防救災設施操作。

緊急救護組
保健室
輔導室

‧設立急救站。
‧基本急救、重傷患就醫護送。
‧安撫及心理諮商。
‧平常急救常識宣導。

註：本表分組名稱、相關建議人選及工作職掌可依各校人事架構自行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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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組準備物品

指揮官：大聲公、對講機、收音機、手電筒

搶救組：圓鍬、十子鎬、繩子、安全帽、哨子、
消防器材、對講機、手電筒

通報組：師生名冊及聯絡資料、對講機、手機、
電話

避難引導組：師生名冊及聯絡資料、飲用水、
乾糧、對講機、手電筒

安全防護組：警示帶、對講機、手電筒

緊急救護組：對講機、急救箱、醫療用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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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防災卡

 目的：註明個別家庭災時家庭團聚及聯絡的方式

 說明：

大規模災害發生時，交通、通訊往往相當混亂且可能中
斷，家庭成員的團聚，變得急迫卻又困難，學校若於開
學之初，即將「家庭防災卡」以連絡單的方式，由學生
攜回家，與家長共同填寫，每個家庭有自己個別的內容，
平常攜帶於書包、鉛筆盒、身上等，若能貼(印)在家庭聯
絡簿的底頁更佳，以便於災時家人團聚及聯絡。

觀之過去重大災害發生時，家人互相找尋不但困難，甚
至增加了政府救災的負擔，便可瞭解「家庭防災卡」的
重要性。

製作家庭防災
卡並以學習單
方式發送學生



每個家庭有自己個別的內容，註明家人災時團聚及聯絡的方式。

http://www.1991.tw/

災民收容場所網址

1991報平安留言平台

http://sowf.moi.gov.tw/10/
news/災民收容所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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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防災卡(填寫說明)

緊急集合點：當災害發生時，家人緊急集合的地點

小規模災害(如公寓火災、小震災)時，家人會在住家外的適當地點(如家旁
的小綠地)集合，但大規模災害時，可能連住家附近都不太安全或不易靠近，
家人就必須在稍遠一點的社區外(如學校、公園)集合。

緊急聯絡人：當家人集合有困難(甚至遭遇災害時)，家人知道可
以向誰(親密的親戚好友)聯絡求助，但應事先安排好。

小災害時，同一城鎮(本地)的親友足以協助家人(聯絡、醫療照護、收容安
置等)，但大災害時，可能需要外地的親友過來幫忙。

• 每個家庭只要花一點時間，一起討論，
有了共同的默契，萬一發生大災害，
對家人一定有相當大的助益。

• 避免家人互尋的問題，變成救災單位
的負擔，讓救災資源用在最需要的地
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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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倒壞的型態 - 境況非常複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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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地震避難疏散參考程序
http://disaster.edu.tw/download/災害應變參考程序手冊-小檔.pdf

 人們在地震時所面臨的境況非常複雜，過程充滿不確定性，

正確的操作方式，不易細膩至「時序固定、細節固定」的標

準，雖然如此，良好的參考程序在大部分的情境下仍具有相

當的價值，尤其在緊急操作時有所依循，以在不慌不亂的情

況下，因應災害的動態演變，做出最好的應變行動。

 好的應變參考程序必須是 Simple and Easy，因大地震不會

常常發生，若考慮太多情境，會變得很複雜，反而容易忘記

、混淆，失去操作程序的意義。

 生命三角救生法不可信? 地震口訣蹲下、掩護、穩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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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震來時的情境很複雜，大致分類說明如下：

情境一：輕、中度搖晃，有一些擔心，有些人會問問左右的人「
是不是地震？」，也會抬頭看看吊燈等是否搖晃，以確
定地震已發生。

建議動作：

 「躲在桌子底下或以低姿勢躲在沙發或床旁邊」
，以避免被倒落物品砸到而受傷。

 若屬土塊厝、磚造、老舊耐震性能不佳或因裝修
打掉過外牆、梁、柱的房子，則需採取避難疏散
行動。

說明：

 此情況下，台灣的房子一般是不會倒塌的，通常
不需採取緊急避難疏散的逃離行動，但置於高處
又未固定的物品可能掉落，因此保護頭頸部避免
被掉落物品砸到為重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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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境二：搖晃劇烈、站立不穩，行動困難，幾乎所有人會感到驚
嚇恐慌、高處物品掉落，傢俱、書櫃、衣櫃移位、搖晃
甚或翻倒。

建議動作：

 建議當下「躲在桌子底下或以低姿勢躲在沙發或
床或梁柱旁邊」，但劇烈搖晃稍歇時，全樓層均
需儘速進行緊急避難疏散。

說明：

 此情況下，在台灣良好設計、施工的房子或許有
些受損，但仍不至於瞬間崩塌，但人被高處掉落
、翻倒物品砸到而受傷的機會相當高，因此建議
當下「躲在桌子底下或以低姿勢躲在沙發或床或
梁柱旁邊」，但劇烈搖晃稍歇時，不管位於任一
樓層均需進行緊急避難疏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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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若聽到「碰、碰」多聲巨響的情況下，建築物可能
部分受損，牆、樑、柱可能開爆或明顯變形，嚴重
者房子會倒塌，但也可能房子雖受損嚴重仍未倒塌
，此種劇烈搖晃當下，一般人均失去行為能力，只
能抓起座墊等輕軟物品或只用雙手保護頭頸部並縮
起身體，保護自己，難以實際躲到桌子底下或旁邊
或梁柱旁邊，但搖晃稍歇時，立即儘速進行避難疏
散，因房子若未立即倒塌，在後續的餘震時，很可
能倒塌。

請注意：
若不是大且堅固的桌子，就請躲在桌子旁邊（例如學校教室的
桌子很小，進出不易，且學生很多，緊急避難需要比較多時間，
躲在桌子旁邊，較易行動。）日本、台灣通常建議躲在堅固的
桌子底下，為什麼？因為遇到中、大地震房子雖未倒塌，但被
掉落物品、翻倒櫥櫃砸傷、壓傷的機率相當高，何況若真遇到
超大地震導致房子瞬間倒塌，在錯位扭曲的建築空間中，且劇
烈搖晃當下，也實在無法立即採取往外的避難行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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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時機：校長/(代理人)判斷需要進行緊急疏散避難時
，判斷基準如下

‧幾乎所有人會感到驚嚇恐慌。

‧搖晃劇烈以致站立不穩，行動有些困難。

‧高處物品掉落，傢俱、書櫃明顯移位、搖晃或翻倒。

‧聽到「碰、碰」巨響，此代表部分建築物之磚牆或混凝土
受擠壓破裂。

‧部分建築物受損嚴重，牆、樑、柱開爆或明顯變形甚或倒
塌(此情況下，教職員工生可自行啟動疏散避難，可不必待
校長指示)。

等待強烈地震稍歇時，即儘速進行疏散避難(強烈搖
晃當下，難以展開行動)。

避難疏散之時機及執行

地震災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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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執行：
1.執行上可參考緊急避難疏散流程圖。

2.老師在引導避難時，應注意行動不便或有特殊情況的學生，給予
必要之協助，例如請班上同學給予照顧。

3.切記要求學生不喧嘩、不推擠、建築內不跑步、建築外不急跑。

4.緊急救護組應急設立急救站，過程中有人員受傷，應迅速送至急
救站進行急救。

5.疏散到最終集合地點後，應立即安撫學生情緒，並清點人數，上
報指揮官/校長，如學生安危調查表所載。

6.先期緊急安頓學生，不可讓國小學生在震災後隨即自行離校。

7.引導、協助外援力量(警、消、醫療衛生等)展開收尋、救護失蹤
、受傷之人員。

8.通報至縣市教育主管單位(教育局處)及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
救通報處理中心(校安中心)，及地方救災、治安、醫療等單位。

9.聯絡家長，告知學生情況(傷亡學生優先)，請求配合、協助。



為有效協助處理校安事件，減少事件之損害程度，依照校園
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之規定將災害進行分級通報。

災害發生

學校校安中心

災害分級

縣、市政府教育局
教育部校安中心
相關主管單位

甲級
2小時內透過校安即時通通報
，惟情況緊迫或須協助事件
應先電話立即通報

乙級
24小時內透過校
安即時通通報

丙級
72小時內透過校安
即時通通報

災情通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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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災情通報(http://csrc.edu.tw/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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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演練程序(各校可自行參酌修正)總共分為演前準備階段、演
練七個階段及演後檢討階段，各階段演練項目、演練時間及參與
人員分述如下：

演前準備階段：
項目：召開演練工作協調會
時間：約半~一小時，在演練前七天內召開為宜。
參與人員：教職員工
第一階段：地震災害發生
演練項目：事故發生、察覺與就地避難、保護身體。
演練時間：2分鐘
參與人員：全校師生
第二階段：地震災情發生，逃生與避難引導
演練項目：進行逃生疏散和避難的演練
演練時間：10分鐘
參與人員：避難引導組、全校師生

演練腳本撰寫重點說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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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階段：地震災情發佈、啟動學校應變組織
演練項目：發佈地震的災情、學校啟動緊急應變組織
演練時間：10分鐘
參與人員：指揮官、副指揮官(兼發言人)、搶救組、通報組、避
難引導組、安全防護組及緊急救護組

第四階段：災害發生-緊急搜救與傷患救助
演練項目：設立急救站、作緊急搜救動作、醫療救護及運送。
演練時間：10分鐘
參與人員：指揮官、副指揮官、安全防護組、緊急救護組、 (可
能含校外之協助單位，如消防局、警察局及衛生局)

第五階段：災害發生-緊急滅火
演練項目：使用滅火器訓練。
演練時間：8分鐘
參與人員：指揮官、搶救組、(可能含消防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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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六階段：避難疏散集合地點的開設與學生緊急安置(含家庭防
災卡使用方式)

演練項目：開設避難疏散集合地點，學生的安撫、安置或家長
領回

演練時間：10分鐘
參與人員：指揮官、副指揮官及避難引導組

第七階段：災情掌握與通報
演練項目：瞭解災情與向上通報
演練時間：5分鐘
參與人員：指揮官、副指揮官及通報組

演後檢討階段：演練後檢討與講評
項目：演練檢討與講評
時間：約30~60分鐘，在演練後七天內召開為宜。
參與人員：參與演練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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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inistry Education

教育部
101年度國家防災日

各級學校
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實

施計畫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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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

災害防救法
教育部各級學校校園災害管理要點
（99年4月19日台軍（二）字第0990050406C號令修正發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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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

依行政院規劃101年「國家防災日」推動「全國
學生地震演習」活動，「抗震保安，感動123」
之主軸辦理：
 一分鐘內所有參與者完成地震避難掩護動作
 200萬以上學生一起動員參與
 蹲下、掩護、穩住3個要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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本部擬定計畫規劃辦理全國各級學校（含幼兒（稚）園）
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研習活動，針對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
流程及應作為事項進行示範說明，並融入地震防災相關專
業課程，再由各級學校研擬校園師生地震避難掩護演練計
畫，進而辦理推演、預演及正式演練等相關工作，藉模擬
實作強化各級學校校園師生災害防救、自救救人與應變能
力，養成學生在地震發生時有正確的本能反應，以做好全
面防震準備，有效減低災損，維護校園及師生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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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導單位
行政院災害防
救辦公室

協辦
內政部

主辦
教育部

直轄市政府
教育局

各縣市政府
教育局處

本部
中部辦公室

各縣市
聯絡處

高中職校
國中小學

幼兒（稚）園

大專校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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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時間

101年9月21日(星期五)上午9時21分
（全國各級學校同步實施演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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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練重點

實施1分鐘演練地震避難掩護動作
（依據內政部及教育部共同訂定之地震避難
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辦理）。

× 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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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年度國家防災日各級學校地震避難掩護演
練時間流程及應作為事項（9月21日）

地震發生前(9時20分59秒前)
校園師生應有作為

• 運用升旗或早自習完成1次演練。
• 依表定課程正常上課。

注意事項
• 針對演練程序及避難掩護動作要領再次強調與說明。
• 完成警報設備測試、教室書櫃懸掛物固定、疏散路
線障礙清除等工作之執行與確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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地震發生(9時21分00秒)-以警示聲響或廣播方式發布
 校園師生應有作為

• 師生立即就地避難掩護。

 注意事項
• 廣播內容：「地震！地震！全校師生請立即就地避難掩護！」
• 室內：躲在桌下時，應以雙手緊握住桌腳
• 室外；應立即蹲下，保護頭部，並避開掉落物
• 任課老師應提醒及要求同學避難掩護動作確實，不可講話及驚叫。
• 保護頭部及身體，避難地點優先選擇桌子下、柱子旁、水泥牆壁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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地震稍歇(9時22分00秒)-以警示聲響或廣播方式發布
 校園師生應有作為
•聽從師長指示依平時規劃之路線進行避難疏散。
•抵達安全疏散地點(抵達時間得視各校地形狀況、幅員大小
、疏散動線流暢度等情形調整)。
•各班任課老師於疏散集合後5分鐘內完成人員清點及回報
，並安撫學生情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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注意事項
•以防災頭套、較輕的書包、補習袋或書本保護頭部。
•身障學生及資源班學生應事先指定適當人員協助避難疏散；演練
當時，指定人員請落實協助避難疏散。
•不語、不跑、不推，在師長引導下至安全疏散地點集合。
•以班級為單位在指定位置集合。
•任課老師請確實清點人數，並逐級完成安全回報。
•依學校課程排定，返回授課地點上課。

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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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步驟

(一)規劃作業階段

(二)計畫與預演階段

(三)正式演練階段

(四)績優學校推薦評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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規劃作業階段（教育行政機關）

召開行政研商會議
召集各行政機關召開研商會議，討論本次地震
避難掩護的動作程序與要領、研習活動辦理方
式與督考原則，以達成共識。（4/10、4/26、5/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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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辦理研習及觀摩活動
辦理方式
101年6月15日前辦理，本部由業務主管單位於北、
中、南三區分別辦理研習（大專校院：本部軍訓處
；轄屬國（私）立高中職校：本部中部辦公室；國
中小、幼兒（稚）園：本部國教司）；直轄市政府
教育局及縣市政府針對所屬學校辦理。
研習課程
至少排定4小時（半日）研習課程為原則；課程內容
以本部計畫說明、學校地震避難就地掩護動作要領
實地示範及解說、各種場所地震防災疏散避難要領
為主，另得依需求排定心肺復甦術(CPR)、防汛整備
與應變等課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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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辦理研習及觀摩活動
參加對象

大專校院：業務主管、承辦人。
高中職校：學校校長或業務主管及承辦人、直轄市政府教

育局及各縣市聯絡處業務主管或承辦人。
國中小與幼兒（稚）園：學校校長或業務主管、直轄市政

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（教育處（局））業務
主管或承辦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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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辦理研習及觀摩活動
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觀摩演練活動
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處(局)辦理轄區觀摩演練
活動，得與研習活動併同辦理，場次視各縣市所轄
學校數自定，參加對象以所屬學校業務承辦人為主
，並含所屬高中職校。
各學制分區辦理研習活動的教材內容與各項活動資
訊公告於本部校安中心網頁供各級學校及單位下載
參考運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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計畫與預演階段[學校及幼兒（稚）園]

完成計畫擬定

學校於101年6月底前，依據地震避難掩護時間流程
及應作為事項及本部研習活動要求重點，完成校園
地震避難掩護演練計畫擬定工作，由各教育主管行
政單位依權責進行督導及管制。

學校於101年7月15日前將預定辦理預演日期、次
數，至本部校安中心網站進行填報，並由各教育主
管行政單位依權責督導管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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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辦理校內說明宣導活動
學校於101年7月底前對校內教職員工生及家長完成
地震就地避難掩護演練計畫、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
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之宣導說明，並完成先期推演
工作。
應利用集會時機，安排班級辦理地震就地避難掩護
示範觀摩活動，與結合相關課程加強宣導，讓師生
熟練動作要領與程序，並公布於學校網頁，供師生
參考利用。
學校於101年9月開學後，將本計畫附件「地震避難
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」及「學校地震避
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」，公告於學校及班級公布欄
，並加強宣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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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設施及器材整備
於暑假期間完成地震演練活動各項設施及器材
檢視與整備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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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避難活動預演（納入學校行事曆）

各級學校（含幼兒（稚）園）應於101年8月底前，
針對異動之教職員及各班級導師完成地震避難掩護
演練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的銜接教育訓練，俾利
開學後參與預演活動。
於101年9月開學後2週內，運用早自習、班會時間
或其他集會時機，辦理至少2次以上預演活動，以使
校內師生熟悉演練程序及動作要領。
依據預演狀況隨即進行檢討修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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正式演練階段

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狀況發布方式

運用校內廣播系統（或喊話器）或依各校現有設施發布。

全校(園)師生實施1分鐘就地避難掩護動作。

1分鐘後由師長引導疏散至指定安全地點，
並完成人員清查及安全回報動作。

各級學校（含幼兒（稚）園）錄製正式演
練實況（3-5分鐘）。

學校得邀請當地媒體、民間團體與學生家
長共同參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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學校進行評比與績優學校推薦：
自評及抽驗
各級學校（含幼兒（稚）園）於正式演練結束後，
將自評表及演練實況影片函報各督導單位辦理評選
作業：
大專校院：函報本部軍訓處評選。
高中職校：函報本部中部辦公室評選（不含臺北市及高雄
市所屬高中職校）。

國中小學、幼兒（稚）園：各直轄市（含所屬高中職校）
、縣市政府教育局（處）評選後函報本部國教司。

各教育主管行政單位本權責針對所屬學校辦理演練
實況，編組督導人員於預演及正式演練當日至學校
進行抽查驗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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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自評表項目

學校業務主管、承辦人
參與本部及縣市政府辦
理研習活動之情形

校園演練計畫擬定

各項器材及設施檢視整
備情形（紀錄）

校內教職員推演及班級
示範說明辦理情形

預演辦理及

檢討修正狀況
正式演練成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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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優學校至本部參與表揚，績優學校頒發部長獎
狀乙禎，績優學校總數得由本部視實際辦理成效
酌予增減。

• 由軍訓處推薦3所績優學校• 由軍訓處推薦3所績優學校大專校院

• 由中部辦公室推薦6校• 由中部辦公室推薦6校高中職校

• 各推薦所屬高中職校1校• 各推薦所屬高中職校1校
臺北市

及高雄市

• 以直轄市、縣市推薦所屬各學制學校總
數1％（不足1％者以推薦1校為原則）

• 以直轄市、縣市推薦所屬各學制學校總
數1％（不足1％者以推薦1校為原則）

國中小學

（含幼兒(稚)園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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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本部推薦各學制2-5所績優學校至行政院接受表
揚。
建請行政院函文參與部會及獲本部推薦行政表揚
學校之隸屬縣市針對有功人員從優敘獎。
請各縣市政府針對績優學校有功人員，本權責辦
理敘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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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災教育@數位平台(http://disaster.edu.tw/)

防災重於救災
教育取代教訓


